
证券代码：002099�������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0－041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邮件

形式发出通知，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台州国际商务广场

A

座

8

楼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实际参加董事九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罗煜竑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的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土

地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竞价购买位于浙江省临海市东部区块南洋涂（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内）一宗面积

为

296,506

平方米（约

445

亩）的海域使用权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权）。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拟购买土地资产的公告》（公告

2010-040

）。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099������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0－040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购买土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土地资产的议

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竞价购买位于浙江省临海市东部区块南洋涂（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内）一宗面积

为

296,506

平方米（约

445

亩）的海域使用权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权）。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所选地块情况

1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是国家级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是国内化学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产业的集

聚区。 公司所选具体地块为浙江省临海市东部区块南洋涂；采用公开挂牌出让方式。 土地面积约为

445

亩，实际面积

以规划红线图为准。

2

、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3

、该宗土地使用权出让起始价总计为人民币

9,862

万元，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4

、公司应支付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投标保证金总计人民币

3,050

万元。

5

、本次购买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购买土地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调整和提升公司的整体产业发展布局，满足公司未来战略规划，公司拟竞价购买土地资产。拟竞价购

买的土地将用于建设厂房、公用工程及环保等设施。 若本次购买成功，可保证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进一步拓展公司

主业发展空间，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风险提示

在项目未产生效益前，将会增加公司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将根据竞拍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002052������编号：2010-05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03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

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会期半天。 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125,188,61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6606%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07,130,08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3723%

。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3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8,058,5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883％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关于公司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23,506,500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63%

，其中现场投票

107,130,082

股，网络投票

16,376,418

股；反对

1,681,119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3429％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1,681,119

股；弃权

1,0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8％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1,000

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林青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03 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６２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

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 及相

关事项，

１１

月

２３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公告了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并发出了股东大会

通知，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取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粤电集团部分发电

资产注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的批复》（粤国资函【

２０１０

】

８５２

号），原

则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之一， 以下简称 “广前

ＬＮＧ

电厂”）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尚未取得房产证的

２３

处生产经营性房屋（详细

情况可查阅重组报告书），建筑面积合计

５０

，

０２７．２６

平方米，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领取了房产证（房产证号：深房地字第

４０００４７７７９７

号）。 至此，广前

ＬＮＧ

电厂生产经

营性房屋已全部取得产权证。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之一，以下简称“云河

电厂”）

２５５

，

２６７．６２

平方米厂区用地之上新建的

４２

处房产， 建筑面积合计

６３

，

９５７．０４

平方米，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领取了房产证 （房产证号： 粤房地权证云字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０４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９１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０７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９３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０８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９５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９７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４６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８４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０２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７７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８０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５６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１８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８９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８６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６７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７１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４４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６３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０３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８１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００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５３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３８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６１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７３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５０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５１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７５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３５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７８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９６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８８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６４

号、 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８３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５７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６９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２３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６６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４０

号、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７０

号）。 截至目前，云河电厂尚有

１２

处新建房屋建筑的产权证，建筑

面积合计

２１

，

０６７．５９

平方米，尚在办理过程中。

广东粤电云浮发电厂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之一，以下简称“云

浮电厂”）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尚有

３

处房屋建筑的产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详细

情况可查阅重组报告书），建筑面积合计

１７１．３６

平方米，云浮电厂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领取了上述房屋建筑的产权证 （房产证号： 粤房地权证云字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８７

号、

粤房地权证云字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８１

号、粤房地权证云字第

０１０００１０８８３

号）。 至此，云浮电

厂拥有的房屋建筑产权证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６３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分别通过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

商报》发布了《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现公布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不能重复投

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凡是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

Ｂ

股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凡有出席资格因

故不能出席会议者，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代为行使权力；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会议审议事项

合法、完备。

（二）提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３

、审议《关于

＜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的议

案》；

５

、审议《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

估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粤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８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

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披露情况：以上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香港商报》、巨潮咨询网上刊登的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等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９

、

２０１０－６０

）。

（四）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 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自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次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至股东大

会召开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４

：

００

以前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登记。

（三）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６０４

室公司董事会事务部

（四）登记手续：

１

、

Ａ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法人股东）应将法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证明书、

法人代表委托书、 股权证明及受托人身份证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传真

至我公司下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会议召开前，

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２

、

Ａ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个人股东）、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

Ｂ

股

股东应将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式

样） 及受托人身份证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传真号办

理出席手续，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会议召开前，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

场再次确认出席；

３

、

Ｂ

股股东也可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并行使其权力，委托书可直接向股票托管券商索取。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３９

；投票简称：粤电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

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

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３

４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０４

５

目标资产

２．０５

６

交易价格

２．０６

７

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生

的变化的归属

２．０７

８

发行数量

２．０８

９

锁定期安排

２．０９

１０

上市地点

２．１０

１１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２．１１

１２

目标资产过户及违约责任

２．１２

１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３

议案三

《关于

＜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

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书

＞

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

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粤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８．００

注：对于议案二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二下全部子议案进行

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二中的子议案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二中的子议案

２

，以此类推。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

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粤电力

Ａ

”和”粤电力

Ｂ

“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

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弃权票， 对议案二第

２

项投反对票， 对其他议案投赞成

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２．０２

元

２

股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③

如某股东对议案二第

２

项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２．０２

元

１

股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八中的一项或多

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八已投票表决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一至议案八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

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

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

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

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维、张少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７６

，

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６０４

邮编：

５１０６３０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

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四日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

／

本人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广东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在赞成、反对、

弃权其中一项打

√

）：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５

目标资产

２．６

交易价格

２．７

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

生的变化的归属

２．８

发行数量

２．９

锁定期安排

２．１０

上市地点

２．１１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２．１２

目标资产过户及违约责任

２．１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

＜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

案》

４

《关于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书

＞

的议案》

５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粤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Ａ

股：

Ｂ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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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９２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

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

际表决董事

１１

名。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决议内容如下：

１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中兴新软件”）根据西安正衡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６

号”评估报告，以人民币

９１

，

４０５

，

５４０

元价格

购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新”）拥有的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新

区唐延南路西侧

Ａ１０

地块的在建工程项目，并签署《不动产转让协议》；

２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兴新软件与中兴新、负责承建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主体建安

工程的施工单位、负责在建的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

１－５

号科研楼）监理的监理单位签订《不动产

转让补充协议》。

副董事长谢伟良先生，董事张俊超先生、董事董联波先生分别担任关联方中兴新董事长、副董事长、

董事，在本次会议上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在本次会议前，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对上述

关联交易合同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对上述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定价公允，程序合法、完备，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西安中兴新软件与中兴新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条款经双方公

平磋商，按一般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订立，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

２

、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已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深圳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前述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９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公司”或“中兴通讯”：指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指中兴通讯及其附属公司其中一间或多间公司

“西安中兴新软件”：指西安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中兴新”：指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上市规则》”：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兴新软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署《不动产转让

协议》，购买中兴新拥有位于西安市高新区唐延南路西侧

Ａ１０

地块的在建工程项目，在建工程项目包括土

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

２３

，

９９２．５

平方米，在建工程规划总建筑面积

８２

，

２７２

平方米，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９１

，

４０５

，

５４０

元。 本次交易旨在促进本集团在西安的集约化发展，更好地利用西安良好

的人才及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本集团在当地整体运营的品牌及影响力。

鉴于上述在建工程项目的转让，为保证将中兴新在《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主体建安工程施工

合同》和《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监理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移给西安中兴新软件，西安中兴

新软件、中兴新与负责承建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主体建安工程的施工单位（以下简称“施工单

位”）、负责在建的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

１－５

号科研楼）监理的监理单位（以下简称“监理单位”）

签订《不动产转让补充协议》。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依据在建工程的形象进度，中兴新尚有

未支付的工程款和监理费合计

７

，

２９８

，

０４８．４０

元，此部分款项待满足工程施工合同和监理合同中约定的支

付条件后，按照上述《不动产转让补充协议》由西安中兴新软件代中兴新分别支付给施工单位和监理单

位，西安中兴新软件公司应代中兴新支付的上述工程款和监理费将直接在应支付购买中兴新

Ａ１０

地块的

在建工程项目款项中扣减。

西安中兴新软件属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

７．８

条规定，西安中兴新软件发生的

交易行为视为本公司的交易行为。 同时，中兴新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

第（一）项规定，中兴新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据此，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兴新软件与关联方中兴新签

署及履行前述《不动产转让协议》和《不动产转让补充协议》，视为本公司与该等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副董事长谢伟良先生、董

事张俊超先生、董事董联波先生因分别担任关联方中兴新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对

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均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书面意见并就本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不足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上市

规则》，该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西安中兴新软件

西安中兴新软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亿元整，属于中兴通讯全资子公

司。 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

７．８

条规定，西安中兴新软件发生的关联交易视为本公司的行为。

（二）中兴新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伟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莲塘鹏基工业区

７１０

栋

６

层

经营范围：生产程控交换机机柜、电话机及其零配件、电子产品；进出口业务；废水、废气、噪音的治

理、技术服务、环保设备的研究及技术开发；生产烟气连续监测系统。

历史沿革：中兴新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成立，注册资本曾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曾由张太峰变更为谢伟良，公司名称、住所等基本情况没有发生变化。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兴新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一）项规定的

情形。

３

、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

中兴新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７４

，

５５３．７５

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６

，

５６６．６９

万元；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兴新净资产人民币

４９８

，

４３０．５２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土地使用权

本次购买的标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工业用地，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南路西侧， 面积为

２３

，

９９２．５

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西高科技国用（

２００５

）年

３６８９０

号， 地号：

ＧＸＩＩＩ－

（

１

）

－２２

。 土地使用权

证载明使用期限截止日为

２０５４

年

７

月

６

日。

２

、在建工程

在建的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

１－５

号科研楼）位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延南路

１０

号，

整体为框架结构，建筑规模为地下

２

层，地上

１９

层（局部

６

层），含

１

至

５

号

５

座功能建筑，拟建建筑面积

８２

，

２７２

平方米。

３

、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主体建安工程施工合同

中兴新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与施工单位签订了《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主体建安工程施工合

同》（以下简称“

Ａ－１０

地块主体工程施工合同”），根据拟签订的《不动产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中兴新将

其在“

Ａ－１０

地块主体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移至西安中兴新软件。 中兴新已支付主体

工程预付款人民币

１６

，

９３１

，

４２０

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主体建安工程已

完成工程量人民币

５４

，

４６８

，

２１４

元，按照“

Ａ－１０

地块主体工程施工合同”的付款条件约定，中兴新已支付

工程进度款为人民币

３０

，

３４７

，

７６７．６

元。中兴新未支付的在建工程款项扣除其已支付的工程预付款后尚余

人民币

７

，

１８９

，

０２６．４

元，该部分款项待满足“

Ａ－１０

地块主体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后由西安中兴

新软件代中兴新支付，代付款项将直接在应付中兴新在建工程项目转让款中直接予以抵减。

４

、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监理合同

中兴新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与监理单位签订了《中兴（西安）科技园

Ａ－１０

地块监理合同》，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按照工程形象进度中兴新应支付监理单位监理费人民币

３０５

，

０２２

元，中兴新已支付监理费

人民币

１９６

，

０００

元；由于尚未达到监理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中兴新尚欠监理费人民币

１０９

，

０２２

元，该部

分费用待满足上述监理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后由西安中兴新软件代中兴新支付，代付款项将直接在应付

中兴新在建工程项目转让款中直接予以抵减。

为进行本次交易， 西安中兴新软件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在建工程类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对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

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６

号”评估报告。 相关交易资产的

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评估价值减

去账面净值）

增值率（

％

）

原值 净值 净值

在建工程

５

，

５１６．７９ ５

，

５１６．７９ ７

，

６３２．３５８ ２

，

１１５．５６８ ３８．３５％

Ａ１０

地块土地使

用权

５２１．５１ ３１０．９３ １

，

５０８．１９６ １

，

１９７．２６６ ３８５．０６％

合计

６

，

０３８．３０ ５

，

８２７．７２ ９

，

１４０．５５４ ３

，

３１２．８３４ ５６．８５％

其中，在建工程的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

＝

建安工程费

＋

前期及其他费用

＋

管理费

＋

资金成本

＋

投资利润

交易资产中的在建工程评估价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为：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了中兴新为保证建设项目正

常顺利进行而须负担的办公及协调等支出的管理费用、资金成本、规费、参照当地房地产市场综合取定的

投资利润（投资利润率参照当地房地产市场综合取定为

７％

）。

交易使用中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土地使用权评估增资率

高的原因为：根据西安当地政府规定，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基准价格，否则政府有优先收回

权。 中兴新是在高新园区初建时依据

２０００

年西安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国有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取得该土

地使用权的，多年以来随着园区日臻成熟和

２００７

年后该园区的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不断上扬，西安市政

府

２００７

年新颁布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安市国有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的通告”调高了该园区的土地

级别和基准地价，导致该土地的目前市场基准价格远高于中兴新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价格。

上述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以目标资产的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６

号”评估报告，双方协商的交易价格为

９

，

１４０．５５４

万元。 西安中兴新软件在

《不动产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０

天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中兴新支付完毕受让款（将扣除应代中兴新

支付工程款和监理费合计

７

，

２９８

，

０４８．４０

元）。 《不动产转让协议》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西安中兴新软件将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继续依据“

Ａ－１０

地块主体工程施工

合同”完成对该在建工程项目的投资，该在建工程完工后房产将用于研发、办公。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

适应本集团西安的发展战略需要，有利于本集团在当地长期稳定的发展。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本集团的

整体竞争力，推动本集团业务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审阅，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定价公允，程序合法、完备，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西安中兴新软件与中兴新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条款经双方公

平磋商，按一般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订立，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

２

、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已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深圳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不动产转让协议》；

４

、《不动产转让补充协议》；

５

、不动产价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４日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证券代码：002347������公告编号：2010-40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

议应参加董事

9

人，

6

名董事现场表决，

3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邰正彪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

2010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该项决议，公司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55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

6

个月

,

具体为

2010

年

6

月

19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8

日。

(

详见

2010

年

6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2010

年

12

月

1

日，公司提前将上述金额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保荐代表人。

同意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不超过

6

个月， 自

2010

年

12

月

6

日至

2011

年

6

月

5

日。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情见

2010

年

12

月

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关于以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董吴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附董吴霞女士简历：

董吴霞，女，

1985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学士学位。 历任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人事助理、证券事务

助理。

董吴霞于

2010

年

6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董吴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董吴霞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方式：

1

、办公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旗南路

18

号

2

、邮政编码：

243000

3

、联系电话：

0555-2229303

4

、传真号码：

0555-2229303

5

、办公邮箱：

dwxia_2008@taier.biz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证券代码：002347������公告编号：2010-41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9

号文核

准，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于

2010

年

1

月

18

日成功发行，发行价格为

22.5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5.85

亿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55988.25

万元。超募资金为

35728.25

万元。

2010

年

6

月

1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该决议，公司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

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0

年

6

月

19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8

日）。 按相关规定，公司需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将

55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0

年

12

月

1

日，公司已提前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中

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董事会通过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预计可为公司节省财务费用

133.65

万元。

公司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

超过

1000

万元的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高风险投资。 该款项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影响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相关规定。

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500

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有利于发挥公司资金成本效率，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不存

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

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减少财

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公司保荐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作为泰尔重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华泰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1

、泰尔重工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本次计划使用

泰尔重工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2

、泰尔重工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泰尔重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

益；

3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公司还承诺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基于以上意见，本保荐机构对泰尔重工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证券代码：002347����������公告编号：2010-42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以专

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上午

11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4

名，实际

出席监事

4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晴女士主持。

二、会议审议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

此监事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期限为不超过

6

个月（

2010

年

12

月

6

日

-2011

年

6

月

5

日）。

三、备查文件

加盖公司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